附件3
学院所辖专业通识学分课程认定限额表
学院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签字)
	专业（含方向）
	通识平台综合素养类（通识选修）
认定上限
	适用范围
（xx级）
	备注

	
	____学分
	
	

	
	____学分
	
	

	
	____学分
	
	



备注：1. 凡有单独培养方案并设有通识选修要求的专业（含方向）须提交该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“通识平台综合素养类（通识选修）”中含“艺术审美（美育）”线上课程（1学分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交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